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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0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部门名称：（公章）广东省梅州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（本级）

所属下级预算单位数量：0

填报人：郭平华

联系电话：07532321632

填报日期：2024.5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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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

广东省梅州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（以下简称“梅州市所”）

是未分类、正科级事业单位。主要职能是：为保证产品质量提供

检验保障，为量值准确提供测试检定保障。受上级主管部门委托，

对本行政区域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抽查检验、定期检验；参与产

品标准的制订、修订和宣传贯彻工作；承担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

委托检验；指导企业建立健全检验制度，统一检验方法，完善检

测手段；受有关部门委托承担新产品投产鉴定检验和优质产品评

选检验、采标验收检验以及质量认证检验等；承担其他检验工作；

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最高计量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研究、建

立、保存工作；开展量值传递；执行计量检定规程，依法执行强

制检定；提供计量检定、校准、测试服务；受上级主管部门委托，

承担计量检定人员培训工作。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

2023 年度总体工作有如下 6 个方面：

1、全年业务收入情况。

2023 年完成业务收入 1403.15 万元（其中技术服务收入

699.85 万元、合格率抽查经费 25 万元、计量强检收入 678.3 万

元），同比去年的 1165.68 万元增加 237.47 万元，增幅 20.38%。

技术服务收入完成 699.85 万元，同比去年的 550.35 万元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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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149.5 万元，增幅 27.17%；其中质检收入 381.59 万元，同比

去年的 237.91 万元增加 143.68 万元，增幅 60.4%，计量收入

318.26万元，同比去年的312.44万元增加5.82万元，增幅1.87%。

2、强化技术能力建设（资质）。

完成国检中心资质复评审和 CNAS 资质复评审、富硒省站资

质复评审、所本部资质认定扩项、电声省站资质（复查）现场评

审等工作。

完成新建计量标准工作 3 项；完成申报 25 项计量标准复查

工作，其中 13 项已通过复查，其余 12 项尚在考评中。

3、强化质量控制（体系运行）。

共按计划组织开展年度质控计划工作 40 项，其中能力验证

11 项、内部质控工作 29 项，其中内部质控全部获满意/通过结果，

能力验证当前结果满意 4 项，其余结果待出。

4、强化科研能力建设。

共组织标准制修订工作 5项，其中主持地方标准研制一项（送

审阶段），完成团体标准 2 项（已发布），组织申报地方标准 2

项（均为参与）。

共组织申报省局科技项目 2 项，获省局立项科技项目 2 项，

同时完成 5 项科技项目结题工作。

5、强化人员培训。

按照年度培训计划共组织技术人员参加培训 204 人次（27

次），其中外部培训 60 人次（19 次），内部培训 144 人次（8

次），人员素质有效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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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完成其他任务情况。

组织完成市、县局委托的 55 项计量标准技术考评工作；组

织受理食品、建材检验检测、计量检定校准等对外培训业务 68

人次。

2023 年重点工作任务主要有如下 9 个方面：

1、围绕“融湾”工作计划，省质量监督富硒产品及深加工

农产品检验站（梅州）于今年 2 月和 9 月通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

认定（CMA）扩项评审，通过了食品、农产品等领域 582 项检验

检测能力参数，增加了农产品农药残留、有害物质等检测项目，

大大提升了食品、农产品的检验能力，为推动梅州苏区加快振兴

提供有力质量支撑。

2、6 月 9 日，在梅州蕉岭举行的“质量认证服务百县千镇万

村高质量发展”大会上，国家水泥及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广

东）与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成功签署绿色产品绿色建

材认证检测合作协议，拓展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新业务领域。

3、基于“优势互补、互利共赢”的理念，充分发挥各自领

域的资源优势，广检集团与梅州质计所于 12 月 12 日签订合作框

架协议，共同推动大湾区及粤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，助力检验检

测认证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4、在所领导的带领下，实地走访了 40 多家水泥企业，先后

签订了 40 多份《技术服务协议》，国检中心实现产值 223.9 万

元，同比 2022 年增长 10.5 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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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在市局的推动下，电声省站承担梅州电声行业“一站式”

质量服务平台的建设及运行，为企业节约成本 50 万元。

6、建立电动汽车充电桩计量标准并于 7 月顺利开展充电桩

计量检定工作，有效提升计量服务民生的能力，助推绿色出行，

规范新能源汽车充电市场计量秩序。

7、按照计量法律法规要求，加强强检计量器具管理，并更

新升级业务信息管理系统，提高计量工作效率和客户满意度，全

面实现计量各式证书电子化、数字化。

8、充分依托行政监管力度，扎实开展医疗机构的计量检定/

校准工作，共检定/校准 6663 台件，有效提高医用计量器具检定

覆盖率。

9、正式启用“梅州质计”微信公众号，宣传推广开拓业务、

提供线上业务办理服务和科普传播计量、质量文化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本部门 2023 年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是为保证产品质量提供检

验保障，为量值准确提供测试检定保障。受上级主管部门委托，

对本行政区域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抽查检验、定期检验；参与产

品标准的制订、修订和宣传贯彻工作；承担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

委托检验；指导企业建立健全检验制度，统一检验方法，完善检

测手段；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最高计量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研

究、建立、保存工作；依法执行强制检定；提供计量检定、校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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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服务。

本部门根据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的特点，进一步明确了2023

年部门整体支出的具体绩效目标，详见下表。

绩效目标 目标值

产出指标

提交科研项目总结报告 1 份

集贸市场与医疗卫生检定企业数量 ＞100 家

集贸市场与医疗卫生检定台件数 ＞2500 台件

发表论文数量（篇） 1 篇

申请专利数量 1 个

新建计量标准 2 个

免征企业计量器具数量 60000 台件

免征企业数量 1000 家

停征检定企业台件数 2200 台件

停征企业数 100 家

按时完成项目 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

检验结果准确率 不低于 95%

提交项目总结报告 1 份

完成产品抽样调查数 79 批次

效益指标

减少企业成本开支 ＞440 万元

计量建标完成率 100%

新建标准数量 2 个

计量器具检定覆盖率 100%

企业服务满意度 100%

依法需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完成率 100%

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和产品质量提升
促进水泥行业质量提升和

高质量发展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（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）

1.部门整体支出预算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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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度梅州市所整体支出年初预算为 2814.8 万元，其中：

基本支出 2203.8 万元，占比 78.3%；项目支出 611 万元，占比

21.7%；调整后的预算为 2890.61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2279.61

万元，占比 78.9%；项目支出 611 万元，占比 21.1%。

2.部门整体支出决算情况

根据《2023 年部门决算报表》，2023 年度梅州市所整体支出

决算为 2920.86 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 2472.03 万元，占比 84.6%；

项目支出 448.83 万元，占比 15.4%。

3.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

2023 年度梅州市所公共预算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 31.58 万

元，实际支出 31.58 万元，预决算差异率 0。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比

2022 年减少 0.32%，主要是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31 万元，

比上年度减少 0.26%；公务接待费 0.58 万元，比上年度减少

3.34%。

表 1-2 2023 年度公共预算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

支出明细 调整后预算数
决算数

2023 年 2022 年

三公经

费

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 0.00 0.00 0.00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1 31 31.08

公务接待费 0.58 0.58 0.6

合计 31.58 31.58 31.68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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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评结论

根据《广东省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评分标

准，本部门对照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，结合年初预算绩效申报情

况，对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开展自评，自我评价得分96.5，

等级为“优”

（二）履职效能分析

反映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的产出和效益情况及部门预算支出

情况，分析存在问题和改进方向。其中有专项资金的部门还应就

专项资金绩效完成情况和支出率进行分析。

一、整体效能

1、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（总分 10 分，自评

分 9 分，佐证材料 1-1、1-2、1-3、1-4、1-5、1-6、1-7、1-8、

1-9、1-10、1-11、1-12、1-13）

本部门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中产

出指标完成情况均已达标，其中产出指标中的停征检定企业台件

数和停征企业数完成率超过 150%，主要为部分医疗机构检定计量

器具增加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扣 1 分。详见下表。

绩效目标 目标值 实际完成

产出指标

提交科研项目总结报告 1份 1 份

集贸市场与医疗卫生检定企业数量 ＞100 家 146 家

集贸市场与医疗卫生检定台件数 ＞2500 台件 3253 台件

发表论文数量（篇） 1篇 1 篇

申请专利数量 1个 2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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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计量标准 2个 2 个

免征企业计量器具数量 60000 台件 71405 台件

免征企业数量 1000 家 1209 家

停征检定企业台件数 2200 台件 5251 台件

停征企业数 100 家 316 家

按时完成项目 2023年12月30日前
2023年 12月 30日

前

检验结果准确率 不低于 95% 100%

提交项目总结报告 1份 1 份

完成产品抽样调查数 79 批次 79 批次

效益指标

减少企业成本开支 ＞440 万元 678.3 万元

计量建标完成率 100% 100%

新建标准数量 2个 2 个

计量器具检定覆盖率 100% 100%

企业服务满意度 100% 100%

依法需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强制检

定完成率
100% 100%

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和产品质量提

升

促进水泥行业质量

提升和高质量发展

促进水泥行业质量

提升和高质量发展

2、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（总分 10 分，自评

分 10 分，佐证材料 1-1、1-2、1-3、1-4、1-5、1-6、1-7、1-8、

1-9、1-10、1-11、1-12、1-13）

本部门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目标中效

益指标完成情况均已达标，详见下表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

该指标不扣分。

绩效目标 目标值 实际完成

产出指标

提交科研项目总结报告 1份 1 份

集贸市场与医疗卫生检定企业数量 ＞100 家 146 家

集贸市场与医疗卫生检定台件数 ＞2500 台件 3253 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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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论文数量（篇） 1篇 1 篇

申请专利数量 1个 2 个

新建计量标准 2个 2 个

免征企业计量器具数量 60000 台件 71405 台件

免征企业数量 1000 家 1209 家

停征检定企业台件数 2200 台件 5251 台件

停征企业数 100 家 316 家

按时完成项目 2023年12月30日前
2023年 12月 30日

前

检验结果准确率 不低于 95% 100%

提交项目总结报告 1份 1 份

完成产品抽样调查数 79 批次 79 批次

效益指标

减少企业成本开支 ＞440 万元 678.3 万元

计量建标完成率 100% 100%

新建标准数量 2个 2 个

计量器具检定覆盖率 100% 100%

企业服务满意度 100% 100%

依法需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强制检

定完成率
100% 100%

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和产品质量提

升

促进水泥行业质量

提升和高质量发展

促进水泥行业质量

提升和高质量发展

3、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（总分 5 分，自评分 5 分，佐证材

料 1-8、1-9）

本部门按财政部门通报各部门各季度支出进度（含权责发生

制资金）计算，2023 年平均支出进度均大于 62.5%，根据该指标

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二、专项效能

1、专项资金绩效完成情况（总分 20 分，自评分 20 分，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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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材料 2-1、2-2）

本部门 2023 年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已全部完成，根据该指标

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。

2、部门主管转移资金支出率（总分 5 分，自评分 5 分，由

省财政厅提供数据）

本部门 2023 年无部门主管转移支付资金，根据该指标的评

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（三）管理效率分析

反映在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信息公开、绩效管理、采购管

理、资产管理、运行成本等方面的实施情况，分析存在问题和改

进方向。

其中经济成本控制情况需反映：

能耗支出**元/平方米，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**。

物业管理费**元/平方米，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**。

行政支出**万元，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**。

业务活动支出**万元/人，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**。

外勤支出**万元/人，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**。

公用经费支出**万元/人，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**。

（单位可对得分较低的支出内容，结合本单位工作性质、支

出内容的特别情况进行说明，并分析其合理性。）

注：排名情况参考决算系统中指标对比标准表的标准确定，

分别为前 20、中间、后 20 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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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预算编制

1、项目入库率（总分 2 分，自评分 2 分，由省财政厅提供

数据）

本部门 2023 年项目全部按要求入库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

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2、储备的二级项目使用率（总分 2 分，自评分 2 分，由省

财政厅提供数据）

本部门 2023 年储备的二级项目使用率达到预算资金分配总

额的 70%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3、新增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（总分 1 分，自评分 1 分，

佐证材料 3-1）

本部门 2023 年无新增预算入库项目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

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二、预算执行

1、预算编制约束性（总分 1 分，自评分 1 分，由省财政厅

提供数据）

本部门 2023 年没有调剂、年中追加资金情况，根据该指标

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2、资金下达合规性（总分 1 分，自评分 1 分，由省财政厅

提供数据）

本部门 2023 年没有主管资金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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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情况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3、财务管理合规性（总分 2 分，自评分 2 分，佐证材料 1-9、

4-2、6-3）

本部门支出范围、程序、用途、核算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

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，没有出现审计（以

部门预算审计和专项审计为主）和财会监督意见提出问题的情

况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三、信息公开

1、预决算公开合规性（总分 2 分，自评分 2 分，佐证材料

5-1）

本部门在收到省局预算、决算批复后，均于 20 日内按省财

政厅要求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

标不扣分。

2、绩效信息公开情况（总分 1 分，自评分 1 分，佐证材料

5-2）

本部门绩效目标、绩效自评资料按规定在单位网站公开，根

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四、绩效管理

1、绩效管理制度建设（总分 5 分，自评分 4 分，佐证材料

4-2、6-1、6-2、6-3）

本部门制订了财政资金管理、内部财务、内部控制等制度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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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有效执行；制订了本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；落实了预算绩

效管理制度，在本级单位开展绩效评价等工作；但制度方面还需

继续完善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扣 1 分。

2、绩效结果应用（总分 2 分，自评分 1 分，佐证材料 1-15、

6-1、6-2、6-3）

本部门 2023 年对监控预警提醒信息已及时反馈处理，但对

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安排相结合不够完善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

准，该指标扣 1 分。

3、绩效结果应用（总分 1 分，自评分 1 分，由省财政厅提

供数据）

本部门 2023 年没有重点评价整改情况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

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4、绩效管理制度执行（总分 3.5 分，自评分 3.5 分，由省

财政厅提供数据）

本部门的整体支出绩效指标中包含能够明确体现部门（单

位）履职效果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；绩效指标具有清晰、可衡量

的指标值；绩效指标包含可量化的指标；绩效目标的目标值测算

能提供相关依据或符合客观实际情况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

该指标不扣分。

5、绩效管理制度执行（总分 3.5 分，自评分 3.5 分，由省

财政厅提供数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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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门的整体支出绩效指标中包含能够明确体现部门（单

位）履职效果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；绩效指标具有清晰、可衡量

的指标值；绩效指标包含可量化的指标；绩效目标的目标值测算

能提供相关依据或符合客观实际情况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

该指标不扣分。

五、采购管理

1、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（总分 2 分，自评分 2 分，由省财

政厅提供数据）

本部门采购意向 100%予以公开。本部门采购意向在部门预算

批复后 60 日内在预算公开中予以公开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

该指标不扣分。

2、采购内控制度建设（总分 1 分，自评分 1 分，由省财政

厅提供数据）

本部门建立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并报财政部门备案，

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3、采购活动合规性（总分 2 分，自评分 2 分，由省财政厅

提供数据）

本部门 2023 年政府采购无投诉情况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

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4、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（总分 3 分，自评分 3 分，由省财

政厅提供数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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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门与中标、成交供应商在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

三十日内，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根据该

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5、合同备案时效性（总分 1 分，自评分 1 分，由省财政厅

提供数据）

本部门合同签订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在“广东省政府采购

网”备案公开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6、采购政策效能（总分 1 分，自评分 1 分，佐证材料 1-9、

7-2、7-5）

本部门 2023 年政府采购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份额为 100%，根

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六、资产管理

1、资产配置合规性（总分 2 分，自评分 2 分，佐证材料 1-9、

8-1、8-2、8-3）

本部门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没有超过规定标准，根据

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2、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（总分 1 分，自评分 1 分，佐证

材料 1-9、8-1、8-2、8-3）

本部门 2023 年资产处置收益全部及时上缴，根据该指标的

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3、资产盘点情况（总分 1 分，自评分 1 分，佐证材料 8-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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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门每年按要求进行资产盘点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

该指标不扣分。

4、数据质量（总分 2 分，自评分 2 分，佐证材料 1-9、8-1、

8-5）

本部门 2023 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、准确，

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、真实的说明，且资产账与财务账、资

产实体相符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5、资产管理合规性（总分 2 分，自评分 2 分，佐证材料 8-1、

8-2、8-3、8-4、8-5）

本部门制订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规程；严格

按《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

暂行办法》等制度要求执行有关规定；出租、出借、处置国有资

产规范；在各类巡视、审计、监督检查工作中未发现资产管理存

在问题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该指标不扣分。

6、固定资产利用率（总分 2 分，自评分 2 分，由省财政厅

提供数据）

根据本单位《2023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年报》，2022

年所有固定资产总额 17367.6 万元，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

17367.6 万元，固定资产利用率为 100%。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

该指标不扣分。

七、运行成本

1、经济成本控制情况（总分 2 分，自评分 1.5 分，由省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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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厅提供数据）

根据 2023 年经济成本分析，本部门经济成本控制较好，但

因事业发展及检验检测工作需求，所以聘用人员成本和检验检测

成本有所增加（详见下表），根据该指标评分标准，该指标扣 0.5

分。

经济科目支出变动趋势分析表 单位：万元

科目 2023 年 2022 年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

工资福

利支出
1886.61 1729.93 9.06%

一是聘用人员工资福利增加，

二是在编人员缴交机关养老、

职业年金及社保费用增加。

商品和

服务支

出

515.69 450.55 14.46%
主要为办公费、差旅费、材料

费等检验检测成本费用增加。

对个人

和家庭

的补助

368.04 392.49 -6.23% 2023 年退休人员支出减少。

资本性

支出
150.52 312.46 -51.83% 2023 年专用设备购置费减少。

总计 2920.86 2885.43

2、“三公”经费控制情况（总分 1 分，自评分 1 分，佐证材

料 1-9）

本部门坚决执行中央、国务院及上级压缩经费开支的要求，

进一步加强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的编制和执行管理，大力推进建立

和完善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的长效机制，2023 年“三公”经费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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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支出数≤预算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数，根据该指标的评分标准，

该指标不扣分。

（四）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

存在问题：一是绩效目标制定得不够科学与严谨；二是部门

整体支出的资金安排和使用上仍有不可预见性，在科学设置预算

绩效指标上还需进一步加强；三是部分经费支出科目与预算编制

有出入，资金使用部门预算观念不强，对资金使用前期研判不足。

改进措施：一是加大宣传力度，增强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意识；

二是加大培训力度，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

作，专业性强，工作量大，建议财政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开展相

关的业务工作培训，组织开展部门之间、单位之间的经验交流，

多注重对省直单位的督促指导，切实推进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；

三是在部门整体支出中，对于偶然出现的突发状况，可以调整工

作顺序，优先安排部分急需资金，特别在某些项目的开支上，根

据实际情况可以在预算控制数内进行科目间适当的调剂使用；四

是建立健全部门整体支出评价体系，完善评价指标体系；五是建

立健全部门整体支出的预算绩效评价机制和跟踪反馈机制。

三、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相关领域的重点支出自评情况

（对标省委“十大新突破”的 10 个领域，进行相关投入的

分类总结，如属于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，应对此类

工作任务和投入情况、完成情况和主要绩效进行分类阐述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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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作任务和投入情况

无

（二）完成情况和主要绩效

无

四、其他自评情况

无

五、上年度绩效自评整改情况

根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省市场监管系统

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复核结果的通报》（粤市监办发

〔2023〕2005 号），上年度本部门绩效自评复核结果为“良”，主

要涉及问题为：绩效管理制度建设不够完善，已出台绩效管理制

度中仅涉及绩效目标管理和绩效评价方面内容，缺少绩效运行监

控和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制度。

本年度整改情况为：根据要求已在相关绩效管理制度中完善

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制度。进一步优化本单位内

部对于绩效自评工作的管理，梳理瓶颈问题所在，运用有效措施

逐一破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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